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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反歧視政策（「政策」）適用於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

學)（「大學」）的所有員工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和專業學生（「學

生」）和第三方。該政策適用於所有大學校園、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醫療中心、校長辦

公室、農業和自然資源部門以及所有大學計畫和活動。

https://policy.ucop.edu/doc/1001004/Anti-Discrimination
https://policy.ucop.edu/doc/1001004/Anti-Discrimination
mailto:AntiDiscriminationPolicy@ucop.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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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策摘要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大學」）致力於維持一個透過學術卓越來推進、應用

和傳播知識和創造性努力的社區，所有參與大學計畫和活動的人都可以在這樣的氛圍中一起

工作和學習而不受歧視、騷擾和報復。  

本政策規定了大學與本政策中定義的歧視、騷擾和報復相關的責任和程序（統稱為「被禁止

的行為」），以確保公平和包容的教育和就業環境。本政策將以承認言論和表達自由權的方

式實施。然而，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並不是無限的，例如，不保護違反聯邦和州反歧視法的

言論或表達行為。 

本政策定義了被禁止的行為，並解釋了大學用於解決此類行為報告的行政程序。大學將及

時、公平地回應禁止行為的舉報。這包括採取行動制止、防止、糾正或懲戒違反本政策的行

為。 

II. 定義 
A. 被禁止的行為 

1. 騷擾： 基於個人實際或感知的受保護類別（參見第 II.B.5 節）的不受歡迎行為，其嚴重

程度、持續性或普遍性足以無理幹擾、否認或不利地限制個人參與或受益於教育、就業

或大學的其他計畫或活動，並創造一個理智的人會認為具有恐嚇性或冒犯性的環境。 

在評估行為是否構成騷擾時，當地實施官員將考慮整體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 行為的頻率、性質和嚴重程度 

• 該行為是否具有人身威脅 

• 該行為是否是在其他歧視行為或其他不當行為的背景下發生的 

• 行為的影響 

• 正常人是否會客觀地認為該行為具有恐嚇性或冒犯性；和 

• 該行為是否受到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保障。當調查涉及學術自由時，當地實施官

員將根據當地制定的程序，向適當的學術官員諮詢相關學術專業知識。 

本政策涉及大學性暴力和性騷擾政策未涵蓋的騷擾。 

2. 歧視： 由於個人的實際或感知的受保護類別而採取的不利行動 

a. 不利行為： 大學當局給予的不利或不平等待遇，無理拒絕、無理限製或嚴重干擾個

人參與大學計畫、活動或就業和/或接受大學服務、福利或援助的能力，除非是被法

律要求或授權的。 

由於個人的受保護類別而採取的不利行動。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不是基於個人的

受保護類別，則不存在不利行動。 

https://policy.ucop.edu/doc/4000385/SV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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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或接受包含州和聯邦法律允許的資格限制且作為資助條件所需的研究獎項並不

構 成本政策項下的禁止行為。 

b. 未能提供便利： 大學未能依法要求向個人提供合理的便利 

有關提供住宿和互動流程的具體信息，請參閱其他適用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  適用

於基於殘疾的非歧視準則（PACAOS 140）、 工作人員人事政策 81（合理住宿）、 

和 學術人員手冊– 711（為有身心障礙的學術任命者提供合理便利）  

注意：當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學的政策或做法雖然表面上是中性的，但會對特定受保

護類別內的個人造成不利和重大的不成比例的影響時，就會發生不同的影響，除非該

政策或做法有充分的合法理由。本政策中的調查流程不適用於不同影響問題。當地實

施官員將酌情審查並處理據稱受到政策或做法不利影響的個人提出的不同影響指控。 

3. 報復: 基於以下原因對個人採取的不利行動  

a. 他們對大學員工涉嫌歧視和/或騷擾的報告或其他披露，或 

b. 他們參與或協助本政策規定的調查過程、報告、補救或糾正措施/紀律程序。  

不利行為是指阻止正常人報告歧視和/或騷擾或參與本政策規定的流程的行為，例如威

脅、恐嚇、脅迫、報復以及不利的就業或教育行為。針對歧視和/或騷擾通報而合法採

取的善意行動（例如收集證據）不構成報復。 

B. 其他定義: 

1. 投訴人： 在向當地實施官員提交的報告中聲稱經歷過被禁止行為的個人  

2. 機密資源: 以下以機密身分收到有關禁止行為資訊的員工屬於機密資源： 

a. 監察員辦公室 

b. 學生諮詢中心和員工援助計劃的有執照的輔導員 

c. 任何需要保密的擁有專業執照的個人（包括健康中心員工，但不包括校園法律顧

問），或受此類個人監督的人員，以及 

d. 教牧輔導員（與宗教團體或教派有聯繫的個人，被該宗教團體或教派認可為提供保

密諮詢的人）。  

根據本政策被指定為「機密資源」僅使個人免於向當地實施官員報告。它不影響其他

政策或法律規定的要求向校園或當地執法部門或兒童保護服務機構報告的其他強制性

報告義務。 

3. 地點： 任何大學校園、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

驗室)、醫療中心、總統辦公室、農業和自然資源部。 

4. 證據的優勢： 一種證明標準，要求根據證據，當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大於不發生時，該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4/PACAOS-140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4/PACAOS-14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20/PPSM-81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7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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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就得以成立。 

5. 受保護類別: 受聯邦或州法律保護的身份，包括以下內容：種族、宗教、膚色、公民身

份、民族或族裔、血統、性別（包括懷孕、分娩、哺乳或相關醫療狀況）、性別、性

別認同、性別表達、性別轉變、性取向、身體或精神殘疾（包括有殘疾史或被視為殘

疾）、醫療狀況（癌症相關或遺傳特徵）、易感遺傳訊息（包括家族病史）、婚姻狀

況、年齡（至少 40 歲）或退伍軍人或軍人身分。受保護類別的定義僅適用於本政策的

目的。 

6. 被投訴人： 被指控從事禁止行為和/或被舉報違反本政策的個人。 

7. 責任員工： 以下任何非保密資源人員： 

• 校園警察 

• 人力資源管理員、學術人事管理員以及歧視與第九條專業人員 

• 經理和主管，包括院長、系主任和所組織研究單位的主任 

• 教職員 

如果責任員工在僱用過程中獲悉任何與大學有關聯的個人可能經歷過本政策中定義的

禁止行為，則責任員工必須立即通知當地實施官員或指定人員。 
8. 支持和補救措施  

a. 支持措施包括臨時措施和緩解措施。大學提供適當且合理可用的支援措施，不收取

任何費用。  

i. 臨時措施：  地方執行官員收到禁止行為報告後臨時採取的服務、住宿或其他措

施，以協助或保護投訴人、被投訴人或大學社區；恢復或保留一方對大學計畫或

活動的使用權，或阻止被禁止的行為。臨時措施可以：  

• 在解決程序（參見第 V.A.5節）或隨後的紀律或上訴程序得出最終結果之前

保持原狀； 

• 根據當地實施官員的評估，根據各方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更改或終止；或者 

• 作為報告決議的一部分成為永久性的。 

ii. 緩解措施： 為未參與解決流程的投訴人（請參閱第 V.A.5 節）提供服務、住宿或

其他措施，包括先前參與過解決流程且未發現政策違規行為的投訴人。可以實施

緩解措施來提供支持、恢復或保留對大學計畫或活動的使用，或阻止被禁止的行

為。 

b. 補救措施：由於解決過程已完成而採取的服務、住宿或其他措施（請參閱 第 V.A.5 

節）。 

9. 大學社區成員：  大學社區的任何成員，包括教職員和其他學術任命者、工作人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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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員工、學生、教練、臨床醫生、住院醫師、實習生和第三方（例如承包商、志願人

員、供應商、訪客、客人和病人）。 

III. 政策文本 
A. 概述  

歧視和騷擾對大學的使命、價值觀和聲譽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大學致力於創建和維護一

個社區，讓所有人都可以在包容的環境中一起工作和學習。被禁止的行為違反本政策並可

能觸犯法律。 

任何個人都可以舉報可能屬於被禁止的行為。大學將及時、公平地回應此類報告。這包括

採取適當行動來制止、預防和糾正被禁止的行為，並在適當時對被投訴人採取糾正行動/紀
律措施。 

本政策涉及大學性暴力和性騷擾政策 (SVSH) 未涵蓋的被禁止行為。本地 SVSH 資源資訊

可性暴力預防和應對中找到。  

本政策旨在與適用的州和聯邦法律以及大學政策保持一致。 

B. 政策覆蓋範圍 

本政策涵蓋大學生所做的禁止行為（如第 14.00 節中所定義的適用於校園活動、組織和學

生的政策，包括成為學生和前學生的申請人，如第 101.00 節中所述有關學生行為和紀律

的政策); 僱員 僱員和第三方（例如承包商、志願人員、供應商、訪客、客人和病人），以

及當行為發生時, 針對學生、員工和第三方的禁止行為: 

1. 大學財產；或者  

2. 與大學就業有關（包括例如遠距工作環境）；或者 

3. 在大學計畫或活動的背景下（包括例如大學資助的出國留學、研究、線上課程、健康

服務或實習計畫）。 

根據《學生行為與紀律政策》第 101.00 條，以及實施校園法規中的規定，本政策可能涵

蓋學生在校外發生的禁止行為。  

並非所有禁止行為的報告都會進入根據第 V.A.5 節的解決流程，即使本政策涵蓋了該行

為。相反，當地實施官員將在進行初步評估後關閉一些報告（請參閱 第 V.A.4 節）。 

C. 違反本政策的行為 

本政策禁止 第 II.A 節中所定義的被禁止行為。個人可能親自或透過其他方式從事禁止行

為。這包括但不限於涉及身體動作和這包括但不限於涉及身體動作和/或任何形式的溝通的

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透過任何方式進行的口頭、書面和非口頭溝通，包括但不限於電子媒

體、例如網路、社交網路、手機、簡訊和其他設備或聯絡方式。 

https://policy.ucop.edu/doc/4000385/SVSH
https://sexualviole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get-help/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21/PACAOS-14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21/PACAOS-14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0/PACAOS-100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0/PACAO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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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禁止行為可能發生在具有相同受保護類別身分或不同受保護類別身分的個人之間。  

D. 對投訴人、被投訴人和證人的保護 

1. 大學禁止對舉報可能的歧視和/或騷擾或參與本政策規定流程的人員進行報復（參見 第 

II.A.3 節）。 

2. 大學必須平衡參與舉報禁止行為的個人的隱私利益與收集資訊的需要，確保公平的流

程，並阻止、預防和糾正被禁止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試圖在法律和大學政策

允許的範圍內保護個人隱私。除非法律要求或《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FERPA) 允
許，否則大學對當事人、證人和報告禁止行為的人的身分保密，並根據所有適用的州

和聯邦隱私法和大學政策保護個人識別資訊的隱私。 
E. 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 

大學的教職人員和其他學術任職者、工作人員和學生享有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加州憲法

第一條第二節所保障的重要言論自由保護。本政策旨在保護大學社區成員免受歧視、騷擾

和報復，而不是規範受保護的言論。本政策將以承認言論和表達自由權的方式實施。 

該大學也對自由探究和集體探索知識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它承認學術自由原則是言論

受保護的一個特殊領域。根據這些原則，本政策的任何條款均不得被解釋為禁止與課程內
容、教學方法、學術或個別教員、其他學術任職者或教育、政治、藝術領域的公開評論合

法相關的行為或學生在課堂和公共論壇上的文學表達。學術自由，如 學術人員手冊 - 010

（學術自由）、APM - 011（學術自由、專業標準保護和非教職學術任職者的責任）和

APM - 015（教職員行為準則）中所述，包括就公共重要議題表達觀點的權利，即使是用

熱情的語言。這項權利延伸到課堂內的課程和教學，包括討論、觀點、資訊和對傳統信仰

的挑戰。  

言論自由、自由表達和學術自由對大學的使命至關重要；思想的自由交流對於知識的發現

和傳播是必要的。然而，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並不是無限的，例如，不保護違反聯邦或州

反歧視法的言論或表達行為。 

F. 保密資源 

經歷過禁止行為的個人可以與保密資源人士進行秘密交談（參見第 II.B.2 節 S）。保密資

源人士不是責任員工，無需向當地實施官員報告他們以保密身分行事時收到的資訊。 
保密資源人士以保密身份行事時收到的披露不屬於本政策下的“報告”，所以單獨的披露

不會導致大學採取任何正式行動。保密資源人士可能會告知披露可能存在禁止行為的個

人，披露者有權直接向當地實施官員報告。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1.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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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合規/責任 
A. 政策的實施  

執行官員（大學校長、長官、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勞倫斯伯克利國家

實驗室) 主任、農業和自然資源副校長或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 健康中心執行

副校長）可以製定補充資訊以支持本政策的實施。  全系統民權辦公室執行長將以一致的

方式解釋本政策，但不會對本政策做出實質改變。 
每個地點的執行官必須制定並實施符合本政策的當地程序。  本政策要求的當地實施程序

的例外情況必須得到執行官或指定人員的批准。 

B. 政策的修訂 
校長批准本政策和任何修訂。  全系統民權辦公室的執行長可以建議根據批准機構和適用

的章程、議事規則和攝政政策對本政策進行修訂。  全系統民權辦公室執行長將確保定期

審查該政策並以與其他大學政策一致的方式進行更新。 

C. 行動的批准 

本政策範圍內的行動必須根據當地程序獲得批准。  與高階管理團隊員工相關的行動必須

得到校長的批准。 

D. 政策的遵守 

每個地點的執行官將指定當地管理辦公室來負責監控、執行和報告政策合規情況。  資深

副總裁兼首席合規和審計官將定期審計和監控本政策的遵守情況。 

E. 附加的執行資訊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聯邦合約合規計畫辦公室  (OFCCP) 和加州民權部 
(CRD) 調查有關就業中非法歧視和騷擾的報告。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  (DOE-OCR) 負責

調查有關大學課程或活動中學生和員工受到歧視和騷擾的投訴。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民

權辦公室 (HHS-OCR) 調查臨床、健康、研究、教育和就業計畫中發生的歧視和騷擾投

訴。  這些機構可以充當事實調查者並嘗試促進爭端的自願解決。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

聯繫最近的 EEOC、OFCCP、CRD、DOE-OCR 或 HHS-OCR 辦公室。 

F. 不遵守政策的情況 

不遵守本政策可能會導致補救、教育、非正式輔導、不良績效評估、糾正措施/紀律處分以

及解僱/解僱。  

對學生來說，參與禁止行為的後果受《學生行為與紀律政策》(PACAOS 100) 的約束。 

對於政策涵蓋的員工，糾正措施/紀律約束受 員工人事政策 62（糾正措施）、 63（調查假

期）和 64（解僱和放棄工作）管轄; 員工人事政策 II-64（終止任命），適用於高階管理團

隊 (SMG) 員工； 以及其他適用的政策和程序。  

https://www.eeoc.gov/how-file-charge-employment-discrimination
https://www.dol.gov/agencies/ofccp
https://calcivilrights.ca.gov/
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index.html
https://www.hhs.gov/ocr/index.html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0/PACAOS-10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1/PPSM-62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2/PPSM-63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2/PPSM-63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3/PPSM-64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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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術人員，正式的糾正措施/紀律約束由 學術人員手冊 - 015（教師行為準則）和

APM - 016（大學關於教師行為和紀律管理的政策） 管轄； APM - 150（非參議院學術任

命/糾正措施和解僱） 以及其他適用的政策和程序。  本政策並未取代 APM 或學術參議院

章程或條例中所述的紀律程序。 

對於被代表的員工，正式的糾正措施/紀律約束由集體談判協議管轄。 

V. 程序 
A. 禁止行為的舉報和回應程序 

本節概述了大學用於回應禁止行為報告的程序。  雖然當地實施官員負責監督報告和回應

流程，但每個地點的其他辦公室將在必要時參與並進行諮詢。  調查和解決禁止行為投訴

的具體程序取決於被投訴人與大學的隸屬關係。投訴人和被投訴人有時在本節中統稱為

「雙方」。 

1. 報告 

任何個人都可以舉報被禁止行為。  報告可以匿名進行。  個人可以向當地實施官員、

任何負責員工或其他適當的辦公室（例如學術人事辦公室、學生事務部、教務長辦公

室或人力資源辦公室）報告。  收到報告的個人或辦公室必須轉發給當地實施官員。如

果通常向其報告的負責員工是被投訴人，則可以向其他負責員工或辦公室進行報告。

收到負責員工的禁止行為報告後，當地實施官員將嘗試聯繫投訴人（如果已知），告

知他們其權利、選擇和資源。 

2. 報告時限 

報告沒有時間限制。  即使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事件也應該被報告。  然而，大學越早

收到報告，就越能做出回應、調查、補救，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採取糾正措施/紀律處

分。 

3. 報告的初步評估/即時健康與安全 

收到報告後，當地實施官員將盡快進行初步評估，包括在適當時進行有限的事實調查,
以確定如何進行。  

當地實施官員接下來將確定：  

• 報告表面上是否指控存在 第 II.A 節中定義的禁止行為； 和  

• 如果是，所指控的禁止行為是否屬於本政策的涵蓋範圍（如第 III 節所述）。   

當地實施官員可以根據需要與其他辦公室協商。  這可能包括學術人事辦公室處理的涉

及教師和其他學術任職人員的投訴，學生事務辦公室處理的涉及學生的投訴，人力資

源或員工和勞動關係辦公室處理的涉及工作人員和衛生專業人員的投訴，或因臨床遭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5.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6.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5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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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而產生的投訴。  

地方實施官員將： 

• 盡可能與投訴人協商，立即評估投訴人的健康與安全，  

• 立即評估校園社區的健康與安全， 

• 確定並監督初步評估後認為必要的支援措施，以及 

• 與投訴人進行外展活動，包括解釋權利和報告選項、要求與當地實施辦公室會面以

及提供可用的校園和社區資源。 

當地實施官員還將向投訴人通報報告可能產生的一系列結果，包括支持和補救措施以

及糾正/紀律處分，以及達到此類結果要走的程序。 

4. 初步評估後結案 

並非當地實施官員收到的所有報告都是可以透過如下所述的解決流程解決的禁止行為

報告。  這包括當地實施官員確定的以下報告： 

• 即使屬實，所指控的行為也不屬於被禁止的行為（參見第 II.A 節 和 III.C 節，受 

III.E節的限制）； 或者 

• 本政策不涵蓋被指控的行為（請參閱第 III.B 節）； 或者 

• 沒有足夠的資訊來執行解決過程（例如，所涉及人員的身份未知）； 或者 

• 投訴人要求的正式調查的請求不能滿足（參見 第 V.A.5.b 節）； 或者 

• 被指控的行為與大學之間沒有足夠的聯繫來執行解決程序（例如，該行為不是在大

學課程或活動的背景下發生的，並且僅涉及第三方）。 

當地實施官員將根據全系統民權辦公室發布的書面指南結束此類事務。  在適當的情況

下，當地實施官員將採取措施制止所報告的行為，防止其升級或再次發生，並解決其

影響。此類步驟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資源、向投訴人提供緩解措施、提供有針對性

的預防教育（包括向被投訴人）以及培訓計劃。 

當舉報的行為不是本政策項下的禁止行為，但可能是其他大學政策禁止或解決的行為

時，當地實施官員將在適當的情況下將此事提交給另一個辦公室進行審查和解決。  

為了確定被指控的行為與大學之間是否有足夠的聯繫來執行解決程序，當地實施官員

將考慮以下因素： 

• 所指控的禁止行為與大學財產、大學就業或大學課程或活動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 當據稱發生禁止行為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是否為大學社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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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在報告時是否為大學社區成員； 和 

• 是否有資訊顯示大學社區面臨持續威脅。 

5. 解決過程概述 

在當地實施官員初步評估後未結案的禁止行為報告可以透過替代解決方案、正式調

查、單獨的員工申訴或投訴流程或其他調查來解決。  下面對其中的每一項都進行了描

述。  解決程序是非對抗性程序。  在任何解決過程開始時，當地實施官員將告知各方

大學在此過程中的行為規則。 

a. 替代解決方案 
當投訴人是學生而被投訴人是僱員時，替代解決方案不可用。  在其他情況下，在對

所指控的事實進行初步評估後，如果投訴人和被投訴人書面同意，當地實施官員可

以開始替代解決方案流程（其中可能包含恢復性原則和做法）。如果合適，當地實

施官員將根據投訴人和被投訴人是否是教師、其他學術任任職者、工作人員、學生

員工或學生，與其他辦公室協商開始該流程。除其他回應外，替代解決方案可能包

括： 

• 分離雙方； 

• 提供安全保障；  

• 向當事人推薦諮詢； 

• 調解； 

• 推薦採取糾正措施/紀律處分； 

• 雙方之間的協議； 

• 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教育和培訓計劃； 和 

• 進行後續審查，確保決議得到有效執行。 

在以下情況下，替代解決方案可能特別有用： 

• 調查不太可能得出解決方案； 

• 雙方都喜歡非正式的流程； 或者 

• 案件涉及不太嚴重的指控。 

當地實施官員有權自行決定投訴是否適合採用替代解決方案； 確定要採取的決議類

型； 並在結束前隨時停止該過程並進行正式調查。  

參與替代解決方案是自願的，這意味著投訴人和被投訴人都必須同意參與。  如果選

擇替代解決方案，當地實施官員將及時向雙方提供書面通知，其中包括指控並聲明

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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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實施官員已開始此流程； 

• 過程是自願的，並將根據任何一方的要求結束； 

• 替代解決方案流程的終止可能會導致正式調查； 

• 雙方可在整個過程中由顧問陪同； 
• 當地實施官員將流程的結果通知雙方； 和  

• 過程是私人的但不是保密的； 當地實施官員將保留該流程的記錄，並可在執行

解決方案需要時與其他人共享信息，並且各方共享的信息可在任何後續解決方

案流程中予以考慮。 
當地實施官員將監督替代解決方案流程，如果其他校園官員參與流程，則保持適當

的參與程度。 

一旦雙方同意替代解決方案的條款，大學將不會進行正式調查，除非當地實施官員

確定被投訴人未能滿足替代解決方案的條款，或者替代解決方案未能成功阻止被禁

止的行為或防止其再次發生。 

當地實施官員將保存透過替代解決方案處理的所有報告和行為的記錄。 

b. 正式調查 

當初步評估後決定不結案且 (i) 替代解決方案和其他調查不合適，或 (ii) 各方不同意

參與調查時，或解決方案在他們就條款達成一致之前結束，當地實施官員將開始正

式調查。  當地實施官員可以與其他辦公室協調正式調查，具體取決於投訴人和被投

訴人與大學的隸屬關係（即教職員工、其他學術任任職人員、工作人員或學生）。  

如果投訴人不希望進行正式調查，當地實施官員將認真考慮此類請求。  然而，當地

實施官員可能會確定有必要進行正式調查以減輕校園社區的風險。如果當地實施官

員不顧投訴人的請求，決定展開正式調查，當地實施官員將：  

• 在開始正式調查前將決定告知投訴人，或反之通知被投訴人投訴人的身分；  

• 告知被投訴人，投訴人並未要求進行正式調查，但當地實施官員認為有必要進

行正式調查； 和 

• 向投訴人提供本政策要求的所有信息，除非投訴人以書面形式聲明不想要這些

信息。  

如果當地實施官員不開始正式調查，當地實施官員將通知投訴人，這樣會限制可能

的解決方案選擇。  儘管如此，當地實施官員仍將在適當且符合投訴人隱私且無需進

行正式調查的情況下提供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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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調查開始時，當地實施官員將向各方提供書面指控摘要、對其權利的解釋、

將遵循的程序、可用資源和本政策。  雖然當事人有權指認證據和證人，但大學承擔

舉證責任和收集足以確定責任的證據的責任。  

i. 大體時間。  當地實施官員將及時完成正式調查，通常在書面通知各方指控後 

60 至 90 個工作日內完成。然而，當地實施官員可以出於正當理由將時間期限

延長至 90 個工作日以上。當地實施官員將定期向各方通報正式調查的最新情

況，並書面通知他們任何延期的原因和預計的新時間表。  實際所需時間取決於

具體情況，包括事項的複雜性以及被指控行為的嚴重性和程度。  當地實施官員

將根據全系統民權辦公室的書面指導方針考慮、批准和傳達延期。 

如果警方也在調查所指控的行為，當地執行官員將與警方協調，但仍必須迅速

採取行動，不得將正式調查拖延至刑事調查結束。  

ii. 資訊披露。  正式調查通常包括與當事人和任何證人面談以及對證據的審查。  
當地實施官員或指定人員將： 

• 僅在合理必要的情況下與證人分享訊息，以進行公平和徹底的調查； 

• 建議證人對透過正式調查可能了解到的任何資訊保密，以保護所涉人員和正

式調查的完整性； 和 

• 告知證人，他們提供的與正式調查直接相關的資訊及其身分可能會向投訴人

和被投訴人披露。 

iii. 獲得顧問的權利。  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在接受面談和開會時可以有顧問在場。  
他們可以有其他政策下的其他支援人員。  此外，由當地執行官員酌情決定或根

據大學政策或集體談判協議，證人可以有顧問在場。 

• 該機構可以限制顧問參與訴訟的程度和方式，只要這些限制同樣適用於投訴

人和被投訴人。 

iv. 學術自由。   當正式調查涉及學術適當性或學術自由時，當地實施官員將諮詢適

當的學術官員以獲取相關的學術專業知識。 

v. 由大學發起的調查。   當地實施官員可以選擇在沒有投訴人的情況下開始並進行

正式調查，例如： 

• 顯示大學社區面臨持續威脅的資訊； 或者 

• 同一被投訴人對多人實施的被指控行為，整體上構成合理人士認為的禁止行

為（參見第 II.A. 節）；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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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政策涵蓋的在公共領域被禁止的行為的指控（例如新聞或社群媒體中的報

道）。 

vi. 行政结案。   如果當地實施官員確定情況的重大變化會嚴重損害正式調查，以致

當地實施官員無法就所指控的行為是否發生得出合理可靠的結論，那麼他們可

以在完成正式調查之前結束正式調查。  當地實施官員仍將在適當時採取措施制

止所報告的行為，防止其升級或再次發生，並解決其影響，包括向各方提供適

當的資源以及向投訴人提供緩解措施。 

c. 員工申訴/申訴程序 
除了向當地實施官員或其他負責員工報告之外，或不向當地實施官員或其他負責員

工報告，大學員工可以提出申訴或投訴。  該申訴或投訴必須符合附錄一：大學投訴

解決和申訴程序中列出的適用投訴解決或申訴程序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交時限。  任
何聲稱與大學有關聯的任何個人可能經歷過禁止行為的申訴或投訴將被轉發給當地

實施官員，以便根據本政策進行處理，並且申訴或投訴程序可能會暫停，等待根據

本政策以得到解決方案，除非適用的集體談判協議有另外的規定。完成本政策的流

程後，可以根據適用的申訴或投訴程序重新啟動申訴或投訴。 

d. 其他查詢 

如果報告在初步評估後尚未結束，但由於沒有當地實施官員管轄的可識別的被指控

者，因此不適合替代解決方案或正式調查，則當地實施官員可以： 

• 進行調查以確定發生的情況並 

• 迅速採取合理的措施來制止任何已證實的行為，防止其再次發生，並酌情糾正

其影響。 

例如，當綜合考慮時， 投訴人聲稱某個組織、身份不明的個人或第三方存在被禁止

的行為，或指控多人的行為達到禁止行為的級別時，此類調查可能是適當的。  

詢問的程度和回應步驟將取決於具體情況。  例如，這包括： 
• 被指控行為的性質和地點, 

• 大學與投訴人的關係，以及 

• 大學與被指控參與該行為的組織或個人的關係以及控製程度。 

當地實施官員將立即完成調查並將結果通知投訴人。 

e. 通知和文件 

在參考第 V.A.5. 節規定的解決流程時，當地實施官員將向各方提供書面通知並保存

記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 – 反歧視政策 
反歧視 
 

 
第 14 頁，共 21頁 

 

6. 正式調查報告及結果 

如果進行正式調查，當地實施官員將準備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包括：  

• 事實指控和涉嫌違反政策的行為；  

• 各方聲明；  

• 證據摘要；  
• 適當時確定可信度；  

• 事實調查結果； 和  

• 分析並確定是否違反本政策。 

在確定是否違反本政策時，當地實施官員將應用優勢證據的標準。  

正式調查結束後，當地實施官員將同時向雙方提供正式調查報告。  該報告可能會被編

輯以保護隱私（請參閱 APM - 160 和其他大學隱私權政策）。  當地實施官員也將以書

面通知各方正式調查的結果及其理由，以及任何後續步驟。  

7. 補救措施 

a. 如果大學發現了被禁止的行為，大學將採取合理計算的迅速有效的措施來制止違規

行為，防止其再次發生，並酌情補救其影響。  有關可用補救措施的範例，請參閱

附錄 II。 

b. 如果尚未提供補救措施，當地實施官員將與適當的管理人員協商監督其實施。  當
地實施官員也將考慮是否有適當的系統性補救措施。  

8. 糾正措施/紀律 

a. 當地實施官員將把正式調查報告（附附件）轉發給負責可能採取進一步行動的相應

管理員，包括糾正措施/紀律處分。 

b. 任何被發現從事禁止行為的大學社區成員可能會受到糾正/紀律處分，最嚴重的是根

據適用的大學紀律程序或其他政策遭到解僱/解僱。 

c. 在任何糾正/紀律程序結束時，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將收到書面通知： 

• 結果包括對所指控的罪行的最終裁定、是否採取了任何適當的行動以及結果的

理由； 

• 任何可用的後續步驟； 和 

• 結果的任何後續變更以及何時結果成為最終結果。 

大學試圖根據禁止行為的嚴重性和範圍以及問題的複雜性，根據適用的程序合理及

時地完成並通知各方糾正措施/紀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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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域的職責 

每個區域必須執行以下操作： 

1. 指定當地實施官員並為其提供充足的資源和獨立性。  地方實施官員的職責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職責： 

a. 協調本政策的遵守情況，包括調查、報告和補救措施。 

b. 與其他責任單位協調，確保提供當地實施官員認為必要的支援和補救措施。 

c. 提供教育材料，以促進遵守本政策並熟悉當地報告程序。 

d. 根據本政策，及時、公平地回應禁止行為的舉報。 
2. 指定個人可以向尋求有關報告禁止行為的資訊或建議的任何大學社區成員提供保密諮

詢，而無需向當地實施官員報告事件。  每個地點將在其網站上發布有關如何以及在何

處聯繫機密資源的資訊。 

3. 諮詢此類機密資源的個人將被告知，他們在這些環境中的討論不被視為對禁止行為的

實際報告，並且如果個人不採取額外行動，這些討論不會單獨導致大學採取任何正式

行動來解決他們的顧慮。 

4. 遵循大學制定和批准的調查、裁決和糾正措施/紀律流程。 

5. 公佈在特定地點報告禁止行為事件的流程。 

VI. 相關資訊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道德行為標準  

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道德價值聲明 

學術人員手冊 

A. APM - 010 （學術自由） 

B. APM - 011 （學術自由、專業標準保護以及非教職學術任職者的責任） 

C. APM - 015  （學院行為準則） 

D. APM - 016 （大學關於教師行為與紀律管理的政策） 

E. APM – 035 （就業方面的平權行動和非歧視）  

https://www.ucop.edu/ethics-compliance-audit-services/compliance/standards-of-ethical-conduct.html
https://www.ucop.edu/ethics-compliance-audit-services/_files/stmt-stds-ethics.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1.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5.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16.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0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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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PM - 140 （非參議院學術任職者/申訴） 

G. APM - 150 （非參議院學術任職者/糾正措施和解僱） 

H. APM - 160（學術人員記錄/維護、存取和請求修改的機會） 

I. APM - 711（為身心障礙學術任職者提供合理便利） 

學術參議院章程 

A. 參議院章程 335 

B. 參議院章程 336 

校長政策與指導方針 

A. PPSM-62（糾正措施） 

B. PPSM-63 （調查假期） 

C. PPSM-64（終止和放棄工作） 

D. PPSM II-64 (終止委任) 

E. PPSM-70（負責解決投訴的人員） 

F. PPSM II-70（負責解決投訴的高階經理） 

G. PPSM-81（合理的住宿） 

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 性暴力與性騷擾規則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 工作場所的虐待行為 

J. PACAOS（適用於校園活動、組織和學生的政策) 

K. PACAOS 100（學生行為與紀律政策） 

L. PACAOS 140（適用於基於殘疾的非歧視的指南）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4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5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60.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711.pdf
https://senat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bylaws-regulations/bylaws/blpart3.html#bl335
https://senat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bylaws-regulations/bylaws/blpart3.html#bl336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1/PPSM-62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2/PPSM-63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3/PPSM-64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578/PPSM-II-64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7/PPSM-7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580/PPSM-II-7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20/PPSM-81
https://policy.ucop.edu/doc/4000385/SVSH
https://policy.ucop.edu/doc/4000701/AbusiveConduct
https://www.ucop.edu/student-equity-affairs/policies/pacaos.html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0/PACAOS-100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4/PACAOS-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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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ACAOS 150（適用於非性別歧視的學生相關政策） 

N. PACAOS 附錄 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關於學生相關事務的出版物的非歧

視政策聲明） 

O. 商業和財務公告 RMP-2：記錄保留和處置： 原則、流程和指南  

聯邦和州的法規 

A. 1967 年就業年齡歧視法（81 Stat.  602，經修訂，29 U.S.C. § 621 等） 

B. 1990 年《美國殘障法案》（42 U.S.C.  §12101 等） 

C. 公平就業及住房法（政府法典第 12900 條等） 

D. 2008 年《基因資訊非歧視法案》（42 U.S.C. § 2000ff 等）  

E. 1978 年《懷孕歧視法》（第 703(a) 條、42 U.S.C. § 2000e-2(a)） 

F. 1973 年《康復法案第 504 條（29 U.S.C.§794 等） 

G. 《民權法案》第六章： 1964 年《民權法案》（42 U.S.C. § 2000d 等）  

H. 《民權法案》第七章：1964 年《民權法案》（42 U.S.C. § 2000e 等） 

I.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章（20 U.S.C. § 1681) 

J. 1994 年《制服服務就業與再就業權利法案》（38 U.S.C. § 4301 等） 

VII. 經常問到的問題 
1. 什麼是「關聯」歧視和騷擾？本政策涵蓋哪些情況？  

關聯歧視或騷擾是基於投訴人與屬於或被認為屬於受保護類別的一個或多個個人的關聯或

關係。  本政策涵蓋關聯歧視和騷擾。 

2. 本政策是否涵蓋基於「種姓」的被禁止行為？  

是的。大學將其基於「血統」的禁止行為的保護解釋為包括基於個人種姓的歧視和騷擾的

保護。  該大學將「種姓」一詞解釋為個人在基於繼承地位的社會分層體系中的感知地

位。  種姓的特徵可能包括但不限於無法或被限制改變繼承地位的能力； 社會對婚姻、私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5/PACAOS-150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40/PACAOS-Appendix-C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40/PACAOS-Appendix-C
https://policy.ucop.edu/doc/7020454/BFB-RMP-2
https://policy.ucop.edu/doc/7020454/BFB-RMP-2
https://policy.ucop.edu/doc/7020454/BFB-RMP-2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STATUTE-81/pdf/STATUTE-81-Pg602.pdf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09-title42/html/USCODE-2009-title42-chap126.htm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expandedbranch.xhtml?lawCode=GOV&division=3.&title=2.&part=2.8.&chapter=9.&article=&goUp=Y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CFR-2011-title29-vol4/pdf/CFR-2011-title29-vol4-part1635.pdf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STATUTE-92/pdf/STATUTE-92-Pg2076.pdf#page=1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centers-offices/civil-rights-center/statutes/section-504-rehabilitation-act-of-1973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centers-offices/civil-rights-center/statutes/section-504-rehabilitation-act-of-1973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regulatory/statutes/title-vi-civil-rights-act-of-1964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regulatory/statutes/title-vi-civil-rights-act-of-1964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centers-offices/civil-rights-center/statutes/title-vii-civil-rights-act-of-1964
https://www.dol.gov/agencies/oasam/centers-offices/civil-rights-center/statutes/title-vii-civil-rights-act-of-1964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10-title20/pdf/USCODE-2010-title20-chap38.pdf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38/part-III/chapter-43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38/part-III/chapter-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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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公共隔離以及歧視所施加的限制； 以及基於感知地位的社會排斥。 

3. 本政策下基於民族或族裔或血統的被禁止行為的例子有哪些？  

本政策下基於民族或族裔或血統的禁止行為適用於因實際或感知的共同血統或族裔特徵、

或在具有主導宗教或獨特宗教身份的國家的公民身份或居住權而遭受歧視或騷擾的個人。  
例如，這包括反猶太主義、反阿拉伯和仇視伊斯蘭教的歧視或騷擾。  其中一些形式的歧

視或騷擾也可能構成基於本政策涵蓋的其他受保護類別（包括基於宗教）的禁止行為。   

此類歧視或騷擾的例子可能包括： 
• 一位教授禁止猶太學生參加有關中東的研討會，因為他認為猶太學生與以色列的關係

會使課堂討論兩極化。 
• 一名學生多次將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國學生稱為“恐怖分子”，摘下並毀掉該學生的頭

巾，並威脅該學生如果參加校園活動就會受到人身傷害。 
• 一名員工反覆告訴一名亞裔員工“滾回中國去”，下班後跟踪該員工到她的車上，並

對她進行身體恐嚇，讓她不敢去上班。   
• 一名教員拒絕僱用一名墨西哥裔美國研究生作為研究助理，因為該教員說該學生「屬

於墨西哥，而不是加州」。  
• 基於個人的外表或服裝（例如，使用宗教或民族服裝，如頭巾、罩袍、頭巾或 小圓

帽）而拒絕其進入或參與任何大學計劃或活動。 

4. 什麼構成本政策所涵蓋的基於殘疾的歧視？ 

基於殘疾的歧視可能以各種形式的不同待遇或剝奪公平機會的形式出現。  例如，由於難

以得到的「實體」設施、線上網路內容或其他數位內容（例如行動應用程式），個人可能

會在參加大學課程或活動時遇到障礙。  如果沒有適當的學術調整或輔助援助和服務和/或
政策、實踐或程序的合理修改，個人可能沒有平等的機會或途徑參與學術計畫； 或沒有合

理便利的工作場所。  此外，個人可能會遭受基於殘疾的騷擾或基於政策中定義的殘疾的

不利行動。  指控任何此類基於殘疾的歧視或騷擾的個人可以選擇根據本政策提出投訴。 

5. 本政策如何與殘疾歧視相關的其他現有政策和程序相互作用？ 

個人可以選擇根據本政策針對基於殘疾的歧視或騷擾提出投訴，也可以選擇根據與該地點

提供的非正式解決、報告或上訴相關的現有校園/地點程序進行處理。  大學鼓勵個人參與

校園提供的早期解決流程，以解決有關殘疾相關索賠的具體問題，因為它們可以及時解決

問題。有關與基於殘疾的歧視相關的其他政策和程序的具體信息，請參閱《適用於基於殘

疾的非歧視指南》(PACAOS 140)、《工作人員人事政策 81》（合理便利）和《學術人事手

冊》 - 711（為身心障礙學術任職者提供的合理便利），以及當地校園資源。  員工還可以

聯繫其校園殘疾管理辦公室，學生可以聯繫其校園殘疾學生服務辦公室，個人也可以聯繫

其校園 ADA 協調員以獲取更多資訊。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4/PACAOS-140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4/PACAOS-14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20/PPSM-81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711.pdf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711.pdf
https://www.ucop.edu/student-equity-affairs/campus-contacts/students-with-disabilities-services/index.html
https://www.ucop.edu/ethics-compliance-audit-services/compliance/american-disabilities-act-ada/campus-ada-coordinator-conta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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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可以根據本政策進行匿名舉報嗎？  

反歧視政策允許任何人（無論是不是投訴人）進行匿名舉報，除非您是責任員工。  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匿名舉報，大學的回應、滿足您期望的解決方案和/或讓您了解

投訴狀態的最新資訊的能力可能會受到限制。儘管報告是匿名收到的，但大學可能必須繼

續解決該問題，並且由於投訴的性質，被投訴人可能會識別報告者的身份。  根據報告的

訊息，大學的反應可能有限。  例如，如果未提供被告的姓名/身分訊息，大學可能無法回

應。  

7. 我是一名責任員工。  我如何履行我的義務？   
當某人透露可能的被禁止行為事件時，您應告知該人您是責任員工，必須向當地實施官員

報告該人與您分享的任何資訊。  作為責任員工，您必須盡快聯繫您的當地實施官員並分

享您所掌握的任何信息，包括所涉及的任何個人的姓名、他們的聯繫信息以及事件的任何

詳細信息。作為責任員工，即使您不確定事件是否實際發生或是否構成禁止行為，您也應

該向當地實施官員報告。  如果您的工作職責通常要求您調查破壞性行為的報告或者需要

介入或解決問題，請在採取任何措施以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政策之前諮詢律師。  
如果您的工作職責通常要求您解決有關殘疾歧視的問題，包括合理調整/修改的問題，請諮

詢您的當地實施官員，以了解責任員工的報告義務和期望。 

8. 當校園或地方執法機構（「警察」）正在進行刑事調查，而大學正在進行並行解決程序

時，大學該如何進行？  

如果被投訴人的被指控行為也受到刑事調查，當地執行官員將與警方協調其解決流程。  

在刑事調查的證據收集階段，調查的事實調查部分可能會暫時延遲。  在此期間，大學可

能會採取臨時措施。  刑事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時間長短將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而有

所不同。 

9. 誰有資格做本政策所述的顧問？  

顧問可以是除另一方或潛在證人之外向投訴人或被投訴人提供指導或建議的任何人（包括

律師）。大學可以限制顧問參與訴訟的程度和方式，只要這些限制同樣適用於投訴人和被

投訴人。  在任何解決程序開始時，當地實施官員將告知各方大學在此過程中的行為規

則，以及如果顧問不符合這些標準的潛在後果，包括取消作為顧問的進一步服務的資格。 

10. 當事人一旦被告知基於本政策所做的調查或紀律處分結果，是否可以要求他們對該資訊保

密？  
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可以被告知指控、人事和學生紀律以及本政策下出現的其他事項的私人

和敏感性質，但不應被限制討論指控或收集證據（前提是他們的行為不屬於第 II.A.3. 節中

定義的報復行為），或是進一步揭露有關結果的資訊。 

11. 我受集體談判協議保護。  本政策適用於我嗎？  
是的。但請注意，對於與獨家談判代理簽訂集體談判協議的員工，不遵守本政策的後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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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投訴解決、申訴和紀律程序均受相應集體談判協議的管轄。  

VIII. 修訂記錄 
2024 年 2 月 20 日：本政策首次發布。 

儘管這是本政策的首次發布，但大學已在其他大學政策的章節中解決了歧視、騷擾和報復問

題。  無論個人與大學的隸屬關係如何，本政策將這些部分合併為一項綜合政策。有關這些相

關政策的更多信息，請參閱第六節。 

本政策也被重新格式化了，以滿足網頁內容無障礙指南 (WCAG) 2.0 的要求。 

IX. 附錄 
附錄一：適用的申訴解決與申訴政策 

學術人員： 

學術參議院成員        參議院章程 335  

非參議院學術任職者       APM - 140  

獨家學術代表任職者      談判單位和合約  

學生： 

申請校園活動的組織和學生的政策，參考第 110.00節  

工作人員： 

投訴解決（高階經理）      PPSM II-70  

投訴解決（工作人員）      PPSM 70  

獨家代表員工       議價單位和合約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員工 員工投訴解決  

大學社區全體成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關於舉報和調查涉嫌不當政府活動指控的政策（舉報人政

策） 以保護對違反州或聯邦法律或法規的行為的舉報和調查。 

所有大學員工和求職者： 

大學的舉報人保護政策是為因根據舉報人政策進行受保護的披露或拒絕遵守非法命令而受到

報復的員工和求職者提供了投訴解決流程。 

https://senat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bylaws-regulations/bylaws/blpart3.html#bl335
https://www.ucop.edu/academic-personnel-programs/_files/apm/apm-140.pdf
https://ucnet.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labor/bargaining-units/index.html
https://policy.ucop.edu/doc/2710531/PACAOS-11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580/PPSM-II-70
https://policy.ucop.edu/doc/4010417/PPSM-70
https://ucnet.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labor/bargaining-units/index.html
https://commons.lbl.gov/display/rpm2/Employee+Complaint+Resolution
https://policy.ucop.edu/doc/1100171/Whistleblower
https://policy.ucop.edu/doc/1100171/Whistleblower
https://policy.ucop.edu/doc/1100563/W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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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支持和補救措施 
在確定支持措施時，當地實施官員將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措施，盡量減少當事人的負擔，並儘

可能避免剝奪當事人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支持措施是非紀律和非懲罰性的，不應給當事人帶

來不合理的負擔。  

在確定支持和/或補救措施（如第 II.B.8 節中定義）時，當地實施官員將評估大學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同時確保措施有效。  當地實施官員將向各方解釋保護其隱私的任

何限制。  支持和補救措施也必須符合當事人的第一修正案權利。  

當地實施官員可以發布禁止接觸令作為支持或補救措施，但前提是限制性較小的措施不足以

保護投訴人或大學環境的安全。 

除了支持和補救措施外，當地實施官員還可以根據現有政策和程序採取其他行動，以阻止被

舉報的行為，防止其升級或再次發生，並解決其影響。  

雖然沒有要求，但當地實施官員可自行酌情並酌情與其他辦公室協商，提供支援和補救措

施，包括但不限於：  

A. 校園服務概括： 

學術、就業和其他支持，包括學術輔導、諮詢、殘疾服務、健康和心理健康服務、住

房援助、法律援助、推薦員工援助計劃，以及關於向校園或當地執法部門報告犯罪的

權利介紹。 

B. 員工（包括教職員、學術任職者、員工和學生員工）可以採取的措施： 

員工有資格採用不同工作站、時間表、工作地點、單位、部門或職位，前提是對於投

訴人來說，更改是自願且公平的。  

C. 被投訴人的訓練與教育： 

被投訴人可能需要接受訓練和/或定期進修課程。 

D. 更新過的校園服務： 

1. 如果校園服務一般不可用或收費，則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安排使用或免除費用。 

2. 綜合服務，包括額外的醫療、諮詢和學術支援服務。 

3. 一旦投訴人提出要求，可以合理使用的任何其他便利措施或臨時措施。 

E. 學生的額外教育措施： 

1. 變更導師、論文委員會組成、班級部分以及類似的日程調整。 

2. 如果大學在合理地知道違規行為後仍推遲了此類安排，則可以安排額外的時間來完

成課程或課程的學術要求，或者重修課程或退出課程，而不會受到學術或經濟處

罰。  

F. 當地實施官員或其他管理員所製定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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